
西安市卫土健康委员会

市卫职字 匚⒛22〕 8号

关于开展参加⒛”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考生申报省级职称证书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 (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人才中心,市属有关单位,市

人才中心,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

按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陕西考区《陕西省卫生健康人才外事

中心关于开展参加⒛2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生申报省级职

称证书工作的通知》 (陕卫人外函匚2022〕 13号 )要求,现就开展西

安考点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⒛22年度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生申报陕西省职称证书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凡申报办理⒛2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陕西省级证书人员,

必须符合省人社厅、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攻关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 (陕人社发

E⒛⒛〕12号 )文件规定。

(一)适用人员范围

1.援鄂医疗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在省内定
`点
医院隔离区从事新冠肺炎接诊、筛查、检查、检测、

治疗、护理、医学观察、病例标本采集、病理检查、病理解剖工作的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疾控部门从事直接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 病理

标本采集、 病原检测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急救机构从事转运确诊或疑似病例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5.从事直接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 新冠病毒、 病例标本的新型检

测试剂、 抗体药物、 疫苗、 诊疗方案、 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

或科研成果在疫情防控中被实际应用的科研攻关人员。

(二)适用政策范围

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未达到国

家合格标准的，可享受各科成绩加10分的政策倾斜， 加分后达到国家

合格标准的， 办法陕西省级职称证书。

二、 申报要求

西安考点受理单位统一申报证书办理，不受理个人直接向考点申

报。 区县(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人才中心的考生，以区县(开

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人才中心为单位统一申报； 市级有关单位

由市级主管局统一申报；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向委职改办直接申报。

(一)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计算截至时间

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指：在7月22日前发生符合陕人社发[2020]

12号文件规定的实际抗疫事实、 通过所在单位申领了国家发放的临时

性工作补助且未享受过抗疫一线政策倾斜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经请示省卫生健康委， 2022年度申请办理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省线证书的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2年7月
22 日 。

。

(二) 单位提交材料

各单位报送的文件或委托函，内容必须包含对申报人员抗疫表现

的公示情况及公示结果。



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红头文件 1份;加盖单位公章的汇J总人

员名单纸质 1份及电子版;

区县 (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人才中心,市级有关单位 :

红头委托函1份 (可无函号),区县及人才中心的委托函须由区县人

社部门 (职改部门)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加盖公章有效,开发区同区

县执行;加盖单位公章的汇丿总人员名单纸质 1份及电子版。
(三 )申请办理证书人员提交材料

1。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 (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

2.考试成绩单 1份 (原件复印件均可,如涉及⒛21、 ⒛22年度成

绩滚动,两年度成绩单均须提交 );

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抗疫表现情况》,原件

一式3份 (本表复印件无效,加盖印章必须为单位公章,不接受无法

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 )。 由省级部门统一组织外派的赴外省医疗队人

员
“
实际抗疫工作单位

”
免章,须提供外省抗疫证书复印件 1份 ;

4.通过人才中心申报的人员,在向人才中心提交材料时,同时提

交本人所在工作单位出具的公示材料 1份 (内容包括公示情况和公示

结果 )。

注∶本条提及的复印件均为A4大小,⒛22年度考试报名阶段已

提交抗疫情况表现表的办证人员无需再次提交。

(四 )办证电子照片

个人提交二寸蓝色背景电子照片 (需近期免冠证件照),JPG格

式,像素 626(高 )x413(宽 ),大小在 50-90KB之间。照片按照
“
姓名&身份证号

”
的格式进行命名,命名不要有空格。

各单位须将本单位所有申报人员照片收齐统一报送。申报材料除

照片外经省级相关部门审核公示后,再按最终公示结果报送电子照片。



照片报送时间另行通知。

三、申报方式及时间

本次报送遵循单位负责制原则。各单位 (区县 (开发区)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人才中心、市管单位 )按照
“
谁审核,谁负责

”
的原则,

事关全市新冠肺炎抗疫一线人员切身利益,在向提交信
`惑前,必须严

格审核申请办证人员的信
`息
与提交的材料。各单位务必于 10月 11日

前,将规定材料报送西安考点,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王坤  尹树涛
联 系 电话 :029-87259284

西安市


